
树立风险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一、非法集资的特征

非法集资是指法人、其他组织或个人违反国家金融管理

法律规定，向社会公众(包括单位和个人)吸收资金的行为。

它要同时具备以下四个特征要件：

（一）未经有关部门依法批准或者借用合法经营的形式

吸收资金；

（二）通过媒体、推介会、传单、手机短信等途径向社

会公开 宣传；

（三）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实物、股权等方式还

本付息 或者给付回报。

（四）向社会公众即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

当前民间投融资中介机构、P2P 网络借贷、农民合作社、

房地产、私募基金等领域是非法集资的重灾区。

二、保险领域非法集资犯罪主要形式和手段

（一）主导型案件。指保险从业人员利用职务便利或公

司管理漏洞，假借保险产品、保险合同或以保险公司名义实

施集资诈骗。主要手段有：犯罪分子虚构保险理财产品，或

者在原有保险产品基础上承诺额外利益，或者与消费者签订

“代客理财协议”，吸收资金；犯罪分子出具假保单，并在

自购收据或公司作废收据上加盖私刻的公章，甚至直接出具



白条骗取资金。

（二）参与型案件。指保险从业人员参与社会集资、民

间借贷及代销非保险金融产品。主要手段有：保险从业人员

同时推介保险产品与非保险金融产品，混淆两种产品性质；

保险从业人员承诺非保险金融产品以保险公司信誉为担保，

保本且收益率较高；诱导保险消费者退保或进行保单质押，

获取现金购买非保险金融产品。

（三）被利用型案件。指不法机构假借保险公司信用，

误导欺骗投资者，进行非法集资。主要手段有：不法机构谎

称与保险公司联合，虚构保险理财产品对外售卖，进行非法

集资；将投保的险种偷换概念或夸大保险责任，宣称投资项

目（财产）或资金安全由保险公司保障，进行非法集资；伪

造保险协议，对外谎称保险公司为投资人提供信用履约保证

保险，同时以高息为诱饵开展P2P业务；假借保险名义，以

筹建相互保险公司、获取高额投资收益为名吸引社会公众投

资，或者以“互助计划”、众筹等为噱头，借助保险名义进

行宣传，涉嫌诱导社会公众参与非法集资。

三、如何识别保险领域的非法集资

购买保险过程中要尽量做到“三查、两配合”，即通过

保险公司网站、客服热线或保监会、行业协会网站查人员、

查产品、查单证，配合做好转账缴费、配合做好回访。

（一）“查人员”就是买保险时要求销售人员出示保险



销售从业人员执业证书，通过保险中介监管信息系统对其进

行验证。

（二）“查产品”就是购买保险时通过网上查证(中国

保监会、中国保险行业协会以及保险公司网站)，或者致电

保险公司客服人员等方式核实所购买保险产品的真假，不要

相信高息“保险”，也不要受“先返息”之类的诱惑。

（三）“查单证”就是交费后要求销售人员及时提供正

式保单和保费发票，并认真鉴别保险单证的真伪，真保单上

有保险公司印章且为电脑打印，不应有人为改动、手写的地

方。

（四）“配合做好缴费”就是消费者所交保费超过1000 元

时，应选择银行转账方式或者到保险公司营业场所缴纳，不

要随意将现金交给销售人员等其他人。

（五）“配合做好回访”就是购买一年期以上人身保险

产品后，积极配合保险公司回访，确保利益不受损害。如果

购买上述保险产品未接到回访，或者发现从业人员存在非法

集资嫌疑的，可以通过网络、电话、信件等方式向保险公司、

保险监管部门进行举报反映。

四、非法集资涉及的两大主要罪名

按照刑法规定，从事非法集资可能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

款罪或者集资诈骗罪。

（一）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法律规定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是指违反国家金融管理法律法规

的规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

融秩序的行为。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处三年以下有期

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

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

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

个人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对象30人以上，或

者数额在20万元以上，或者给存款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

在10万元以上的，即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二）集资诈骗罪的法律规定

集资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非法

集资，数额较大的行为。犯集资诈骗罪，数额较大的，处五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

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

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特别巨

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

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个人进行集资诈骗，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

“数额较大”；数额在30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数额巨

大”；数额在100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数额特别巨大”。


